重庆两江新区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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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健全两江新区特种设备事故应对机制，科学有序应对特种设备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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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016050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2014﹞第十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国家主席令﹝2013﹞第四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主席令﹝2007﹞第六十九号）、《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第101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2009﹞第549号）、《重庆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庆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庆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重庆两江新区突发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编制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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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贯彻管委会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单位自救和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原则。应急救援体系力求职责明确，规范有序、结构完整、功能全面、反应灵敏、运转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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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适用于两江新区直接管理区域内（鸳鸯、人和、天宫殿、翠云、大竹林、礼嘉、金山、康美等8个街道。）发生的涉及生命财产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设施的一般以上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其中鱼复工业园、水土工业园、龙兴工业园、保税港区等4个工业园区发生的特种设备事故，由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局”）牵头，按所在区的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处理特种设备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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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区级指挥机构
在管委会统一领导下，根据工作需要，在两江新区突发事故灾难应急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特种设备事故处置的组织与指挥，由管委会分管委领导任指挥长，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中心和事发街道主要负责人为副指挥长，统一领导、组织、指导应急处置工作。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市场监管局，为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办事机构，由市场监管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根据现场处置需要，事故发生地设现场处置指挥部，主要由事故发生属地街道、区特种设备安全牵头部门领导组成，指挥长由区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临时指定。
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现场抢救组、医疗救护组、安全保卫组、舆论引导组、善后处理组、后勤保障组、事故调查组。
2.1.2 市级层面指挥机构
重大、特别重大特种设备事故，由重庆市人民政府相应组织指挥机构应对，两江新区在市级组织指挥机构到场前进行先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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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指挥部
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是指挥和协调全区一般、较大特种设备事故处置，重大、特别重大特种设备事故按照《重庆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进行先期处置工作；调整、整合全区应急力量，决定采取必要的应急抢险救援措施；部署应急抢险重点和任务，实施抢救行动，接受和执行管委会和市特种设备事故灾难应急指挥部关于应急救援的各项指令，发布各项抢险救援命令、指示、通告；下达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启动命令；根据特种设备事故等级，及时向市政府和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情况和救援工作情况；负责特种设备事故信息的对外发布。
2.2.2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是协助指挥部统一部署应急处置工作，组织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救援；紧急调用各类物资、设备、人员；传达指挥部各项命令；负责解决和协调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检查督促各相关部门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事态蔓延；向上级报告并向相关单位通报事故处置情况。指导、检查、督促各街道和管委会有关部门编制各级突发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指导、督促各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编制突发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做好各级预案的备案、归档工作，建立突发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体系；承担特种设备事故应急的日常管理工作，起草、办理关于特种设备事故的有关文件、资料；组织开展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调研并提出工作建议；负责组建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专家库；负责督察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督促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加强重大危险源的申报登记、评估分级和监测监控。
2.2.3  现场指挥部
现场指挥部主要职责是预测事故发展趋势，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决定实施现场警戒、人员疏散的范围、路线，指挥伤员救护，实施紧急避险；指挥、调度警力、管委会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应急救援力量；解决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置中遇到的人、财、物、信息等方面的问题；决策应急救援的其他重大措施和处置方案；决定向市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报告的时间、内容以及是否请求扩大援助等事项；审定事故宣传报道内容和发布事故信息；决定并宣布应急救援结束时间，解除应急状态。
2.2.4  成员单位职责
（1）纪工委监察室：依法对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督，查处失职、渎职行为。
（2）应急管理中心：发挥运转枢纽职责，负责统筹协调一般、较大事故应急处置，传达管委会指令；向市应急办报告事故相关信息。及时报告事故有关情况，督促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并将情况及时上报指挥部。
（3）宣传部：负责起草新闻通稿，组织新闻发布会，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做好现场新闻媒体接待和服务工作。负责监测网络舆情，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网络舆情引导，及时澄清网络谣言。
（4）经济运行局：负责特种设备事故电力、通讯、燃气的应急处置和保供工作。
（5）财政局：负责为事故应急救援及灾后救助提供资金、物资保障。
（6）社发局：负责督促事故有关医疗单位启动应急预案。负责组织有关医疗单位对伤病人员实施医疗救治。负责调配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医疗器材、应急药品，统计伤亡人员情况。
（7）社保局：负责组织事故处置过程中受伤群众所需的相关救灾物资，协助疏散群众的临时安置，积极支持配合善后处理工作。
（8）安监局：协助开展应急处置等救援工作，配合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开展事故调查。
（9）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本局对涉及事故的单位实施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事故处置应急方案，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提出相关特种设备事故处置方案，提供抢险救援技术方案。
（10）总工会：负责指导、协调做好遇难、受伤人员家属的善后和稳定工作，支持配合善后处理工作，参与事故调查工作；为受事故影响的职工提供相关权益咨询保护。
（11）公安分局：参与事故应急救援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技术支持；负责封锁、警戒、控制、保护现场及周边区域，维护现场治安秩序；疏散转移现场和周边受威胁区域人员；开展交通管制，维护现场交通秩序和开辟应急专用通道；做好现场指挥部安全防护。
（12）消防支队：负责组织实施事故处置应急方案。参与事故抢险救援，扑灭事故现场火灾，协助提供控制泄漏方案。实施现场抢险搜救受伤人员，配合环保、卫生部门灾后洗消工作。
（13）环保分局：负责对特种设备事故现场及周围区域的环境质量进行监测，配合相关部门提出控制建议，指导消除事故现场遗留的危险物质。
（14）事故发生地街办事处：负责及时报告事故有关情况，启动本行政区域内相关应急预案。及时组织力量赶赴事故现场，调动抢险救援应急资源，救治伤员，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牵头开展事故善后处理工作，为事故抢险救援及调查提供后勤保障。
（15）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负责对事故设备进行技术鉴定、并出具事故技术鉴定报告。
（16）事故发生单位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所属事故单位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进行抢险救援，提供抢险救援资料和物资器材，提出抢险救援方案；及时上报事故应急救援情况。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2.2.5  专家组职责
为指挥部提供决策咨询和工作建议，参与特种设备事故或险情的紧急处置和现场指挥部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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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信息监测
全区特种设备监测网络及监测点分为三个层次：各重大危险源监控点（企业），区域各街道，市场监管局。各基层监测网点应定期逐级上报监控信息。遇有异常情况，应立即上报至市场监管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及时分析研究，提出监测意见，对可能引发一般以上事故的异常信息，立即上报管委会。
企业对其拥有重大危险源监控点的特种设备运行状况的信息，实施监控的技术手段，安全检查和定期检验情况，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隐患整改情况和应急预案制定、演练情况及时报告市场监管局，对处于异常的重大危险源监控点的特种设备，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及时报告。
建立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网络。以安全监管机构为主体，积极发挥专职执法机构、检验检测机构、基层街道、大型企业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及时掌握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建立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信息化网络，保证预警系统的信息传递准确、快捷、高效。
3.2事故分级
根据特种设备事故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及影响范围，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划分为IV级（一般）、Ⅲ级（较重）、II级（严重）、I级（特别严重）共四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加以标识。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事故（Ⅳ级）：特种设备事故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500人以上1万人以下转移的；电梯轿厢滞留人员2小时以上的；起重机械主要受力结构件折断或者起升机构坠落的；客运索道高空滞留人员3.5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人员1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事故（Ⅲ级）：特种设备事故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爆炸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转移的；起重机械整体倾覆的；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人员12小时以上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事故（Ⅱ级）：特种设备事故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600兆瓦以上锅炉因安全故障中断运行240小时以上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5万人以上15万人以下转移的；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100人以上并且时间在24小时以上48小时以下的。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事故（Ⅰ级）：特种设备事故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600兆瓦以上锅炉爆炸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15万人以上转移的；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100人以上并且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
上述有关数量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3.3  信息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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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应当对以下特种设备重大危险源实行重点安全监控：
（1）发生事故易造成群死群伤的特种设备；
（2）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特种设备；
（3）重要场所、重点区域的特种设备；
（4）关系重大经济安全的特种设备；
（5）发生事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特种设备。
3.3.2预警发布
黄色、蓝色预警信息由管委会或管委会授权的部门、单位发布，红色、橙色预警信息由市政府或市政府授权市质监局发布。市场监管局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进行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向管委会提出预警级别建议。
3.3.3预警行动
当以下事故发生时，应当做好启动本预案的准备：
（1）化工企业爆炸、停电、火灾事故；
（2）地震；
（3）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停电、火灾事故；
（4）台风、暴雨（雪）、大风（沙尘暴）、雷电、冰雹、霜冰、大雾等气象灾害；
（5）其他可能引起特种设备事故的灾害性事故。
区域内各街道接到可能导致特种设备事故的信息后，应及时确定应急方案，通知有关部门、单位采取相应行动，预防事故发生，并按照预案做好应急准备；必要时，及时报告管委会。
[bookmark: _Toc484008499]  3.4  预防措施
3.4.1  生产、使用单位预防措施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对特种设备安全负主体责任，对特种设备重大危险源，生产、使用单位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1）建立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
（2）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人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工作；
（3）及时分析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制订、完善本单位事故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4）及时办理使用登记，保证在用特种设备登记率达到100%；
（5）按期申请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保证在用特种设备定期检验率达到100%；
（6）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100%；
（7）特种设备隐患整治率达到100%。
3.4.2  安全状况报告
市场监管局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职责，对重大违法行为或者重大事故隐患及时向管委会和市质监局报告。
3.5  事故报告
3.5.1  报送途径
（1）事故发生后，当事人、知情人应当立即向事故发生单位、业主、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局报告，也可以通过110、119、122、120等应急电话实行联运报警；事故发生单位和业主获知后，应当立即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局报告。特殊情况可越级上报。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事故报告电话：67577286（市场监管局应急中心、值班室），67573895/67647625（市场监管局特监科办公室）。市场监管局接到事故报告后及时核准，立即上报至市质监局，并在规定时间内报告管委会。必要时，请求管委会启动相关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救援预案。确认发生较大以上事故后，管委会要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情况，力争30分钟内电话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
3.5.2  报送内容
[bookmark: _Toc484008501][bookmark: _Toc393114801][bookmark: _Toc393378188][bookmark: _Toc469652209]事故报告内容应当包括：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的简要经过，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员（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采取的措施，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bookmark: _Toc236479331][bookmark: _Toc393114798][bookmark: _Toc393378185][bookmark: _Toc469652206]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484008503]4.1  分级响应程序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实行分级负责、分级响应的原则。一般事故由市场监管局负责处置、较大事故由管委会负责处置。重大、特别重大事故由管委会组织先期处置，市政府负责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负责善后处理工作。区市场监管局是各级特种设备事故的先期处置主体。
4.1.1  事故单位响应
接到事故报告后，事故发生单位须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开展自救，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4.1.2  管委会响应
接到事故报告后，市场监管局主要领导应当带领相关工作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及时采集现场各类所需信息和有关资料，参与抢救和事故处理工作。
（1）发生一般事故，市场监管局应当启动相应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及时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发生较大特种设备事故，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指挥部各相关成员单位领导应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了解、核实事故情况，部署救援力量。市场监管局接指挥部统一指挥，组织有关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采集现场各类所需信息和有关资料，并争取市质监局应急救援专家组支持，参与抢救和事故处理工作。
[bookmark: _Toc484008505] 4.2 响应措施
 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涉事单位、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开展先期处置，第一时间通告周边区域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管委会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保护人员生命安全。
4.2.1  市场监管局先期处置措施
市场监管局应急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及时做好以下工作：
1.尽快对事故发生时所涉及的特种设备的基本情况，做出初始评估，提出事故所涉及的特种设备进一步处置的方案。
2.在不影响应急救援的前提下，积极介入对事故现场特种设备及其相关设施的事故状态的保护，严禁一切对事故现场的变动。
3.组织专家根据发生事故的特种设备的结构，工艺特点以及所发生事故的类别，展开必要的技术检验、检测工作，确认危险设备的类型和特性，提出抢险救援的技术方案，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及时有效地控制事故的扩大，消除事故危害和影响，并防止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
4.迅速组织专业队伍，对事故发生场所周围的其他特种设备展开必要的技术检验，检测工作，尽快确定这些特种设备是否有发生进一步事故的可能。
5.及时搜集和整理涉及事故特种设备的有关资料为事故调查做好准备：
（1）事故发生企业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或检验合格证；
（2）事故发生企业的所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包括管理人员证）；
（3）涉及事故特种设备的所有监督检验报告和定期检验报告；
（4）涉及事故特种设备的所有维修保养记录；
（5）有关安全附件的定期检验和校验记录和报告；
（6）事故发生企业的特种设备相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7）设备三个月内的操作记录和巡查记录，特别是事故发生前一周内的操作和巡查记录；
（8）事故发生企业的应急救援预案和演练情况资料；
（9）涉及事故的特种设备所在工程的所有竣工验收资料。
4.2.2  指挥部现场处置措施
应急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在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根据工作需要，可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1.事故风险评估。对事故危害、事故范围、事故危害扩展趋势以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进行初始评估。
2.封锁事故现场。严禁一切无关的人员，车辆和物品进入事故危险区域，开辟应急救援人员，车辆及物资进出的安全通道，维持事故现场的社会治安和交道秩序。
3.建立现场工作区域。应当根据事故的危害，天气条件（特别是风向）等因素，设立现场抢险救援的安全工作区域。对特种设备事故引发的危险介质泄漏应当设立三类工作区域，即危险区域、缓冲区域和安全区域。
4.抢救受伤人员。及时、科学、有序地开展受伤人员的现场抢救或者安全转移，尽最大的可能降低人员的伤亡，减少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5.设立人员疏散区。根据事故的类型、规模和危害程度，在必要时，应当果断迅速地划定危险波及范围和区域，组织相关人员和物资安全撤离危险波及的范围和区域。
6.清理事故现场。针对事故对人体、动植物、土壤、水源、空气已经造成和可能造成的危害，迅速采取封闭、隔离、清洗、化学中和等技术措施进行事故后处理，防止危害的继续和环境的污染。
7.舆论引导。经党工委、管委会同意后，宣传部门要及时发布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相关专家解读，借助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地向社会持续动态发布事故情况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bookmark: _Toc484008508]4.2.3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在应急抢险救援过程中，根据需要建议管委会依法动员、调动、征用相关人员、物资、设备、器材以及占用场地。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配合并提供便利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延、阻拦和拒绝。
[bookmark: _Toc484008511]4.3 响应中止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时，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根据实际性，在报请管委会同意后宣布特种设备较大事故应急救援结束：
（1）死亡和失踪人员已经查清；
（2）事故危害得以控制；
（3）次生事故因素已经消除；
（4）受伤人员基本得到救治；
（5）紧急疏散人员恢复正常生活。
5 事故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理
（1）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紧急调用物资、设备、人员和场地所发生的费用，按有关规定由有关单位负责。
（2）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后，必须由质监部门核准的取得相应行政许可的单位对特种设备进行全面的检修，经检验合格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对严重损毁，无维修价值的，使用单位应当予以报废。
[bookmark: _GoBack]（3）特种设备事故中，涉及毒性介质泄漏或者邻近建筑物倒塌损坏的，应经环保部门和建设部门检查并提出意见后，方可进行下一步修复工作。
（4）事故救援结束后，由事发地街道组织做好安抚，抚恤理赔工作，有关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做好社会救助，保险等善后处理事项，尽快恢复受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
5.2  事故调查
（1）根据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程度，按有关规定组成事故调查组。调查内容主要有：事故发生前设备状况、人员伤亡、设备损坏、现场破坏以及经济损失情况（包括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事故原因（必要时应当进行技术鉴定），事故性质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确定事故隐患是否消除，周围环境污染、火灾隐患是否基本消除，对疏散人员能否返回提出意见，提出防止类似事故重复发生的措施。事故调查组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初步意见，报管委会。
（2）需要对事故，受事故影响的设备和事故现场环境进行必要的检验、检测、试验及鉴定时，由事故调查组确定与事故各方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负责。
（3）事故调查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事故调查并提出调查报告。
（4）事故调查组会同宣传部适时向社会公布特种设备一般以上事故的发生原因及预防措施。
5.3  总结评估
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市场监管局应当及时进行总结分析，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bookmark: _Toc484008512] 6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484008513] 6.1  应急救援的资源、物资、装备、交通和通信保障
（1）市场监管局建立与管委会事故灾难应急指挥机构、市级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专家的通信联络数据库。
（2）市场监管局组织建立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动态监管系统，及时掌握特种设备的安全状况和事故预警情况。
（3）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应加强与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相关的物资、装备储备，切实提高应急保障能力。发生特种设备事故时，公安、医疗卫生、交通、环保、通信等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做好抢险救灾、警戒、保卫、医疗救护、交通运输、环境监测和通讯联络等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484008514]6.2  资金保障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应当做好事故应急救援的必要资金准备，应急救援资金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暂时无力承担的，由管委会协调解决。
[bookmark: _Toc484008515]6.3  技术储备与专家保障
[bookmark: _Toc484008516]市场监管局争取市质监局特种设备专家组支持，为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和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和技术保障。会同对全区特种设备安全状况进行研究、分析，指导企业建立和制订本企业的事故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预案。
7  宣传、培训和演练
（1）市场监管局应当协助管委会做好事故的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等知识的宣传教育。
（2）市场监管局组织相关人员对本预案和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进行学习、培训。
（3）市场监管局应当协助各街道组织或者督促有关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开展相关人员的应急培训，锻炼和提高应急救援综合能力。
（4）有关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规定，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演练。演练结束后，对演练情况进行评估、总结，对应急救援预案进行修订和完善。
（5）市场监管局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区域监管机构和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的情况进行检查。
[bookmark: _Toc484008522]8 附件
[bookmark: _Toc484008523]8.1  名词术语与说明
事故：生产或者生活活动中发生的意外突发事件的总称，通常会使正常活动中断，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
事故隐患：可导致事故发生的设备缺陷，人的不安全行为及管理上的缺陷。
锅炉：是指利用各种燃料、电或者其他能源，将所盛装的液体加热到一定的参数，并通过对外输出介质的形式提供热能的设备，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正常水位容积大于或者等于30L，且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的承压蒸汽锅炉；出口水压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且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0.1MW的承压热水锅炉；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0.1MW的有机热载体锅炉。
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容积大于或者等于30L且内直径(非圆形截面指截面内边界最大几何尺寸)大于或者等于150mm的固定式容器和移动式容器；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2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1.0MPa•L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者低于60℃液体的气瓶；氧舱。
压力管道：是指利用一定的压力，用于输送气体或者液体的管状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蒸汽或者可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且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50mm的管道。公称直径小于150mm，且其最高工作压力小于1.6MPa（表压）的输送无毒、不可燃、无腐蚀性气体的管道和设备本体所属管道除外。其中，石油天然气管道的安全监督管理还应按照《安全生产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实施。
电梯：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沿刚性导轨运行的箱体或者沿固定线路运行的梯级（踏步），进行升降或者平行运送人、货物的机电设备，包括载人（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非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除外。
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并水平移动重物的机电设备，其范围规定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0.5t的升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3t（或额定起重力矩大于或者等于40t·m的塔式起重机，或生产率大于或者等于300t/h的装卸桥），且提升高度大于或者等于2m的起重机；层数大于或者等于2层的机械式停车设备。
客运索道：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柔性绳索牵引箱体等运载工具运送人员的机电设备，包括客运架空索道、客运缆车、客运拖牵索道等。非公用客运索道和专用于单位内部通勤的客运索道除外。
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m/s，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m的载人大型游乐设施。用于体育运动、文艺演出和非经营活动的大型游乐设施除外。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是指除道路交通、农用车辆以外仅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机动车辆。
[bookmark: _Toc484008524]8.2  预案管理与更新
市场监管局应当每5年或者发生特种设备一般以上事故后，对应急救援预案进行评审和更新。
[bookmark: _Toc484008525]8.3  奖励与责任追究
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指挥部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认真进行总结、分析。汲取事故的教训，及时进行整改，并按照下列规定对有关单位和人员进行奖惩。
（1）对在应急抢险救援、指挥、信息报道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2）对瞒报、迟报、漏报、谎报、误报特种设备事故和突发事件中玩忽职守、不听从指挥，不履行职责或者临阵逃脱、擅离职守的人员，以及扰乱、妨碍抢险救援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责任追究或者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484008526]8.4  制定与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制定并负责解释。
8.5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 特种设备事故救援组织体系
      2. 两江新区较大特种设备事故现场处置流程图
      3. 特种设备事故成员单位和救援机构通讯录
      4. 技术专家通讯录











附件1

特种设备事故救援组织体系




 (
管委会事故灾难应急指挥部
管委会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指挥部
现场应急指挥部
（
重大以上事故由市里组成现场指挥部，管委会负责事故的先期处置）
街道、行业主管部门
宣传部、市场监管局、安监局、应急管理中心、公安分局、社保局、消防支队、社发局、环保分局、经济运行局、财政局、纪工委监察室、总工会、事发地街道，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等
社会救助力量
专家
综合协调组
安全保卫组
医疗救护组
后勤保障组
现场抢险组
组
善后工作组
在市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应急处置
重大、特别重大事故
事故调查组
舆论引导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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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93378223][bookmark: _Toc393114836]附件2

两江新区较大特种设备事故现场处置流程图
 (
指
 
挥
 
长：管委会分管领导
副指挥长：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中心和事发街道主要负责人
特种设备事故现场处置指挥部
综合协调组：应急管理中心牵头、市场监管局、安监局等部门及事发街道等有关单位参加。
职责：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赶赴现场，传达市委市政府、管委会领导的指示、批示，报告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协调安排指挥部工作会议；协调有关抢险救援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现场抢险组：市场监管局牵头，公安分局、消防支队、区环保分局、安监局、市特检院、经济运行局、社发局、社保局、事发街道及有关部门参加。
职责：勘查事故现场，调查取证；研究现场处置工作，提出事故或险情处置建议和抢险救援技术方案；调集抢险救援所需器材、物资迅速开展抢险救援；负责对受伤人员进行急救和处置，及时将事故调查物证提交安全事故调查领导小组。
医疗救护组：社发局牵头，总工会、社保局、事发地街道及有关部门参加。
职责：组织有关医疗单位对伤员及时实施救治，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
善后处理组：事发地街道
牵头，社发局、社保局、区财政局、总工会、事发单位及有关部门参加。
职责：做好死者家属和受伤人员安抚工作，组织协调赔偿资金，迅速开展理赔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安全保卫组：公安分局牵头、市场监管局、事发地街道及事故发生单位参加。
职责：负责事故现场及其周边地区、道路进行警戒、控制，确保道路畅通和抢险救援工作有序开展；组织人员有序疏散，保护现场财产安全；维护社会面及事故处置场所（招待所、医院、殡仪馆等）社会秩序；控制事故涉嫌责任人员。
后勤保障组：事发地街道牵头，市场监管局、经济运行局、社保局、财政局、事发单位及主管部门参加。
职责：负责抢险救援及事故调查人员生活保障等后勤服务；提供必要的办公用品设备和交通、通信工具、器材和急需的抢险救援器材和物资。
事故调查组：市场监管局牵头、纪工委监察室、社保局、安监局、公安分局、总工会、事发地街道等有关单位参加。
职责：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经济损失；认定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建议；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经管委会批复结案。由市政府负责调查的重大事故，应急管理
中心、区安监局、区市场监管局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配合做好相关调查工作。
舆论引导组：宣传部牵头，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参加。
职责：及时、准确、客观发布权威信息；汇总收集相关舆情；组织开展宣传报道；做好现场媒体记者的接待工作；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
	










[bookmark: _Toc393114837][bookmark: _Toc393378224][bookmark: _Toc469652228][bookmark: _Toc484008529]附件3

特种设备事故成员单位和救援机构通讯录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应急管理中心
	6757444
	67463856

	市场监管局
	67573895
	67573892

	安监局
	67463012
	67308132

	公安分局
	67466110
	63753902

	消防支队
	67888971
	67888737

	社发局
	67463009
	67463009

	环保分局
	63025039
	63011207

	经济运行局
	63111957
	63411411

	社保局
	67308032
	67308032

	宣传部
	67573989
	67573989

	纪工委监察室
	67463435
	67463581

	总工会
	67463626
	67463626


[bookmark: _Toc236479376][bookmark: _Toc393114838][bookmark: _Toc393378225][bookmark: _Toc469652229][bookmark: _Toc484008530]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办公电话
	电话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机构
	吴德清
	67573876
	13808309882

	
	罗  莉
	67647625
	18102336668

	
	董泽红
	63053519
	13708350033



附件4
技术专家通讯录

	类别
	姓名
	单位职称（务）
	电话

	特种设备
	胡定均
	市质监局特监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
	13527589723

	
	邹定东
	市特检院院长、高级工程师
	13508370609

	承压类特种设备
	锅炉
	黄  勇
	市特检院锅炉检验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13708325775

	
	
	朱  进
	市特检院鉴定评审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13896775131

	
	压力容器
	张益轩
	市特检院压力容器检验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13896076638

	
	
	刘庆生
	市特检院高级工程师
	13983419756

	
	压力管道
	彭  燕
	市特检院压力管道检验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13220202905

	
	
	王  力
	市特检院高级工程师
	13002351264

	
	气瓶
	王友红
	市特检院气瓶检验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15823834341

	机电类
特种设备
	起重机械、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郝永刚
	市特检院起重游乐检验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13008336223

	
	
	易水洪
	市特检院起重游乐检验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13508366017

	
	电梯
	张东平
	市特检院电梯一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13808368589

	
	
	邓明旭
	市特检院电梯二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13101308743

	
	
	罗朝均
	市特检院电梯三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13608320120




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8年10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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